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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租房政策应向新就业毕业生倾斜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又是一年毕业
季，不少走出校园的大学毕业生
在为租房发愁——合适房源少，
租金上涨快。同时，我市公共租
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将实施，办
法明确：符合相关条件的中职、
中专（含普通高中）以上学历新
就业毕业生，可以申请公租房。
（见本报6月29日A03版、7月
1日A12版报道）

一出学校大门，面对的便是
飞涨的房租和高企的房价——这
是不少大中专毕业生正面临的
尴尬现实。

毕业季，租房难。对初入职
场的大中专毕业生来说，好地段
的单元房，月租金动辄就是一两
千元，他们承受不起；老旧的单
位家属楼、城中村等，租金可能
稍低，但随着城市改造的不断推
进，房源越来越少。

在不少地方，城中村少了，
城市更干净更美丽了，但人口接
纳能力不断下降，最终受伤的是
城市未来的发展潜力。

一座城市，如何实现包容
开放的快速发展？城市的竞争
力 、创 造 力 、活 力 从 何 而 来 ？
放眼全国，目前的城市竞争，
在很大程度上是青壮年劳动人
口 的 竞 争 ，其 中 又 以 思 维 活
跃、前途未可限量的大中专毕
业生为重。

洛阳是个好地方，来到这个
城市，只要有足够的条件能舒
心生活，想离开的人不会多。
城 市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离 不 开 人
才。如何让在洛阳求学的人才
留下，把外面的人才吸引过来，
完善的住房保障体系绝对是重
要的筹码。

刚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
留在城市发展的愿望特别强烈，

而除了随身的行囊，他们短时间
内几乎一无所有，能不能找到租
住地、能否租得起房子是其面临
的最大问题。

有一个小小的栖身之所，他
们的才识与抱负，才能生根发
芽、开花结果。

在我国一些大城市，公租
房制度并未覆盖有稳定工作的
新就业大学毕业生，引来不少
诟病。日前我市出台的公租房
管理暂行办法，将符合条件的
新入职大学生纳入其中，是明
智之举。

缓解住房难以吸引年轻人
才，如今已是不少城市的共识。
武汉、成都、杭州等地，已纷纷将
大学毕业生纳入公租房覆盖范
围，效果很好。

对洛阳来说，接下来，可借鉴
外地经验，考虑为新就业大学生
提供一些“定向”公租房，并开发
符合其需求的公租房产品。如
常州市今年就拿出集中在市中
心的2000套公租房，定向提供给
在当地工作的大中专毕业生；贵
阳市今年将为新就业大学生等
人群修建“微型”公租房，面积小
至23平方米。

当然，扩大公租房保障的覆
盖面，比如，打破户籍限制，为暂
时没有条件将户口落入集体户
口的毕业生提供申请路径；比
如，为符合条件的且自行解决住
房的毕业生提供租赁补贴，都是
在为洛阳留住、吸引年轻人才的
政策增加力量。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新闻背景】根据目前正在审议
的《环保法修正案（草案）》的相关
规定，环境公益诉讼主体将只限定
为中华环保联合会一家。记者调查
发现，中华环保联合会采取企业、
个人两种会员方式。企业会员分5
个级别，根据级别不同，每届分别
交纳1万元至30万元不等的费用，
而在这些企业会员中，很多都是曾
被曝光的“污染大户”。（7 月 1 日
《每日经济新闻》）

修订中的环保法单列授权给中
华环保联合会，未必不是无奈的良善
之举。这当然还要有几个前提：一是
中华环保联合会要“身子正、立场
稳”，二是这个组织必须具有强烈的
开放性，给其他环境公益组织提供公
益诉讼上的义务服务。

然而，尽管中华环保联合会这两
天一直拍胸脯保证“不是垄断、不会
权力寻租”，但“起底”出来的种种“内
幕”，不能不让人为新法的“偏好”而
担心。一是污染大户竟然是这一环

保组织的“企业成员”。以其会员单
位为例，譬如2008年、2009年，玖龙纸
业（重庆）有限公司分别因为排污问
题受到处罚；2013 年，玖龙纸业（太
仓）有限公司被江苏省环保厅监控到
有超标排放行为。如此“海纳百川”，
能名副其实吗？二者，一边收钱一边
起诉，脑袋能理性吗？譬如按照其

《联合会章程》规定，加入中华环保
联合会的企业须按规定交纳会费，
最高的标准是一届要交 30 万元，你
交钱了，它还会在公益诉讼的时候

“下狠手”吗？
即将在新环保法中承担公益

诉 讼 中 流 砥 柱 作 用 的“ 独 家 单
位”，拿不出一个刮骨疗伤姿态的
诉 讼 行 为 ，莫 非 要 等 新 法“ 认 证 ”
之后再去大刀阔斧地改革？靠搞
收会员费的公益组织来“独家”提
起公益诉讼，起码在逻辑上，这是
一件很费解的事情。

公众最担心的是，本来环境公益
诉讼可以主体多元，现在“独家认定”
之后，莫不是逼着聪明的企业赶紧去
中华环保联合会“交会费”？

环境公益诉讼“独家”之忧

□春兴

【新闻背景】 新修订的《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7月1日起实
施。该法规定，家庭成员应当
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
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
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
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见今日
本报B01版报道）

一首《常回家看看》，曾经唱
出多少游子的思乡之情，唱出多
少老人的天伦之盼？在亲情因距
离而割裂的今天，通过立法要求
子女“常回家看看”，传递出一种
法的善意，但其成效是否就触手
可及？恐怕未必。

其一，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
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许多人为
了生计而不辞奔波，别说经常，就

是偶尔领着爱人、孩子回家转一
圈——有那么宽裕的时间吗？有
那么放松的心情吗？

其二，对于在外地工作的人
而言，在带薪休假乃至双休日休
息时间都无法保障的当下，在每
逢法定节假日就一票难求的当
下，仅靠修改一部法律，就期望实
现“常回家看看”的美好愿景，真
的那么容易吗？

其三，如果“不常回家看看”，
怎么判定子女违法？又怎么去执
行解决？

总而言之，这不是一个简单
的“愿不愿”的问题，而是涉及很
多的客观条件。只有当不再为生
活所迫时，当“家”成为无须遥望
的居所时，当配套制度不断完善
时，人们才更乐意、更有能力常回
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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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回家看看”还是有点难


